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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重要文件，務請即時細閱。如有任何疑問，請諮詢專業意見。 

 
 

有關討論建議把富達基金 II － 美元貨幣基金併入 
富達基金 － 美元現金基金的 
股東特別大會續會通知 

  
  
 
 
 
 
 
 
 
 
 

 
 
 
 

 
 

 

 

 

 

 

 

親愛的股東： 

 

茲通知閣下，富達基金 II（「本基金」）已於 2018 年 8 月 17 日舉行股東特別大會（「首次會議」），
而本基金的股東（「股東」或「閣下」）亦於 2018 年 7 月 20 日接獲召開大會的通知（「通知」），
但最終因出席大會的法定人數不足而未能有效商討通知所提述的議程。 
 
首次會議因而延後舉行。現邀請股東出席重新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續會」），續會訂於 2018 年 9
月 10 日歐洲中部時間中午 12 時假本基金於盧森堡的註冊辦事處舉行，以商討下列議程： 
 

議程 
 

I. 就被合併基金根據通知所列條件併入富達基金的相應基金（「接收基金」）（「合併」）的事
項而言： 
 
- 通過把富達基金 II － 美元貨幣基金的資產分配至富達基金 － 美元現金基金，並取消被

合併基金的 A 類別股份，以換取接收基金的 A 類別股份-累積，生效日期為 2018 年 11 月
19 日，或在股東特別大會解釋的情況下，授權董事會決定的任何其他較後日期（「生效日
期」）；  

 

富達基金 II 
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 
2a, Rue Albert Borschette, 
B.P. 2174,  L-1021 Luxembourg 
R.C.S. Luxembourg B76939 
 
電話： +352 250 404 (1) 
傳真： +352 26 38 39 38 

摘要 
 

 正如 2018 年 7月 20 日的股東通知所述，董事會建議把富達基金 II － 美元貨幣基金併入富達
基金 － 美元現金基金。 

 首次股東特別大會已於 2018 年 8 月 17 日歐洲中部時間中午 12 時舉行，但因出席大會的法
定人數不足而須於 2018 年 9月 10 日歐洲中部時間中午 12時重新召開續會。 

 董事會誠邀閣下就本建議投票，因此懇請閣下細閱本函件。 
 重要注意事項包括： 

- 被合併基金的投資組合與接收基金的投資組合近乎相同。在生效日期前，毋須就合併進
行任何投資組合重組及／或投資組合調較。 

- 兩項基金的適用風險因素相同。 
- 接收基金的經常性開支比率低於被合併基金的經常性開支比率。 
- 若進行合併，富達基金 II 於生效日期將予終止。 
 

股東選擇 

 

 敬請閣下填妥附奉的代表委任表格，並於 2018 年 9 月 5 日歐洲中部時間上午 11 時（英國時

間上午 10 時）之前交回富達基金 II，或於 2018 年 9 月 5 日香港時間下午 5 時之前把填妥的

代表委任表格交回香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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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通過本基金於生效日期將予結束及終止；及 
 
III. 可能提呈續會的其他事項。 
 
做出合併的建議乃符合股東的利益。請參閱通知以了解詳情，包括合併的背景和理由，以及閣下作為股
東的權益。 
  
續會並無法定人數規定以有效商討議程，但須至少獲續會上三分之二的票數通過決議。 
 
隨函附奉代表委任表格。董事會建議股東投票贊成有關建議決議，以通過是項合併，並結束及終止本基
金。現誠邀股東出席續會及於續會上投票，或以書面方式委任其他人士代為出席續會及於續會上投票。
該等獲委任人本身毋須為股東。 
 
即使閣下準備親身出席續會，亦請填妥代表委任表格，並於 2018 年 9 月 5 日歐洲中部時間上午 11
時（英國時間上午 10 時）之前交回本基金，或於 2018 年 9 月 5 日香港時間下午 5 時之前把填妥的代
表委任表格交回香港代表。在首次會議上接獲的代表委任表格將予以保留，並於續會上繼續生效，除非
已由相關股東明確撤回。若合併如上所述獲得股東通過，閣下將於生效日期前最少 30 日收到續會結果
通知（「股東特別大會結果通知書」），讓閣下就合併對閣下投資的影響作出知情的判斷。若合併於續
會不獲通過，將於股東特別大會結果通知書中披露，在此情況下，合併將不會進行，而富達基金 II 亦不
會結束。 
 
文內未有定義的任何特定詞彙，具有與富達基金 II 的富達香港投資者認購章程（「認購章程」）中所載
相同的涵義。 
 
董事會對本函內容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確認已作出一切合理的查詢，盡其所知及所信，並無遺漏
其他重要的事項，致使本函所載的任何陳述含有誤導成份。 
 
如對上述建議有任何疑問，或欲索取認購章程及／或富達基金的富達香港投資者認購章程、被合併基金
及／或接收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產品資料概要」）、富達基金及／或富達基金 II 的公司組織章程、
富達基金及／或富達基金 II 最新經審核的年報與帳目及未經審核的半年報告與帳目（亦可於
www.fidelity.com.hk *下載），或與富達基金及／或富達基金 II 有關的其他重要協議的副本，請聯絡閣下
的慣常財務顧問，或致電富達投資熱線^ (852) 2629 2629 查詢，閣下亦可致函香港代表（地址為香港
金鐘道 88 號太古廣場二座 21 樓）。公眾人士可於辦公時間內隨時查閱有關文件，並可免費索取富達
香港投資者認購章程、被合併基金及接收基金最新的產品資料概要及最新的財務報告副本。 
 

 
FIL (Luxembourg) S.A. 的代表 

富達基金 II 公司董事 

Florence Alexandre    謹啟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 該網頁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審核。 
^ 國際免費服務熱線為+800 2323 1122，適用於以下地區：澳洲、加拿大、日本、南韓、馬來西亞、新西蘭、菲律賓、新加坡、
台灣、泰國及美國。此服務可能不適用於部份流動電話服務供應商。號碼前的「+」符號代表國際直撥號碼。中國免費服務熱線
為 4001 200632。富達投資熱線的服務時間為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時至下午 6時（香港公眾假期除外）。 
 

「富達」、Fidelity、Fidelity International、Fidelity International 標誌及 F標誌均為 FIL Limited 的商標。  


